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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积极老龄化政策推进与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新就业形态农民工已成为灵活就业群体的

核心组成部分，其数字素养、收入质量与养老权益保障状况直接关系到积极老龄化政策落地成效与社会

公平。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与逻辑分析法，梳理新就业形态农民工数字素养、收入质量与

养老权益保障的现状，剖析三者协同发展中存在的困境及成因，重点探讨数字素养赋能收入质量、进而

支撑养老权益保障的内在逻辑，最终提出推动三者协同提升的针对性路径。研究表明，数字素养不足制

约收入质量提升，收入质量偏低又限制养老权益保障能力，二者形成恶性循环；需通过个体赋能、政策

优化、社会协同，破解协同发展困境。本研究丰富了积极老龄化与新就业形态的交叉研究，为完善新就

业形态农民工养老权益保障、推动积极老龄化政策落地提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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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dual backdrop of advancing active aging policie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newly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have become a core component of the flexible 
workforce. Their levels of digital literacy, income quality, and protection of pension rights directly 
impact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lementing active aging policies and social equity. This paper employs 
literature review, case analysis,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current situation regard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income quality, and pension rights protection of newly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It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and underlying causes hindering their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The study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how digital literacy enhances income quality, which in turn 
supports pension rights protection. Finally, it proposes targeted pathways to promote the synergis-
tic improvement of these three aspects.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insufficient digital literacy con-
strains income quality improvement, while low income quality limits the capacity to secure pension 
rights protection, creating a vicious cycle. Addressing this requires individual empowerment, policy 
optimization, and social collaboration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of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active aging and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provid-
ing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pension rights protection for newly employed migrant work-
ers and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tive aging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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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速度快、规模大、程度深的特征。截至 2024 年底，60 岁及以上人口达 31031 万

人，占总人口 22.0%，老龄化已进入深度阶段[1]。国家出台多项规划，将养老权益保障与数字化作为政

策落地的重点[2]。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催生了大量新就业形态，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2024 年我

国农民工总量接近 3 亿[3]，是灵活就业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该群体流动性强、收入不稳、数字技能参

差不齐，其养老权益保障因就业灵活特殊，成为积极老龄化政策实施的重点与难点[4]。数字素养作为数

字社会的基本能力，不仅是新就业形态农民工获取高质量就业、提升收入的关键，也是其利用数字化养

老服务、办理养老保险业务、保障养老权益的重要基础[5]。因此，数字素养、收入质量与养老权益保障

三者紧密关联，协同发展是破解该群体养老困境、推动积极老龄化政策在灵活就业群体中落地的核心突

破口。 

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本文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构建了以人力资本理论和制度理论为核心的分析框架，

系统阐释了数字技能作为新型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与制度约束机制，及其与收入质量、养老权益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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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逻辑，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在相关领域的应用。二是通过聚焦新就业形态农民工群体，弥补了现有

研究对其数字素养、收入质量与养老权益三者协同发展探讨不足的缺陷，完善了积极老龄化政策在灵活

就业领域的应用理论。三是推动了积极老龄化政策、数字人力资本与灵活就业群体养老权益保障的交叉

研究，为相关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论积累。 
(2) 实践意义 
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提出的数字素养、收入质量与养老权益保障协同路径，可为相关部门优化政

策、开展精准培训和完善收入扶持提供实践方案。为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指明方向，推动其完善数字

技能培训、薪酬保障和养老权益协助体系。有助于提升农民工自身的数字素养和养老权益意识，引导其

主动提升技能、积极参保，从个体层面实现增收与养老保障的双重目标。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积极老龄化的研究起步较早，已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世界卫生组织于 1999 年提出

“积极老龄化”概念后，相关研究广泛开展。Flor 等(2025)依托积极老龄化框架开展研究，发现数字素养

可有效提升老年群体社会参与水平与养老服务获取能力，该赋能逻辑同样适用于劳动年龄群体[6]。OECD 
(2022)在《2022 年就业展望》报告中指出，灵活就业者收入波动大、缴费能力不足是其社会保障参与率

偏低的主要原因，需推动收入保障与社会保障政策协同发展，完善非标准就业群体的社会保护体系[7]。
Acemoglu 与 Restrepo (2019)的研究表明，自动化技术会替代部分劳动力任务，但同时也会创造新任务并

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技术变革对劳动力市场的净效应取决于替代效应与恢复效应的权衡[8]。这些成果在

数字赋能与社保协同方面提供了有益借鉴，但因国内外就业结构、社保体系及农民工群体特质存在差异，

其经验难以直接套用于我国新就业形态农民工群体。 
(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从多角度关注了相关议题。在积极老龄化政策方面，杜鹏、韩文婷(2023)基于积极老龄观视

角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需重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消除年龄歧视，完善适配性制度环境，促进老年群

体多元就业与权益保障[9]。针对新就业形态农民工群体，张成刚等(2022)、李长安等(2022)研究指出，该

群体收入保障体系不完善，职业发展空间受限，整体就业质量有待提升[10] [11]。在收入与养老保障方面，

胡芳等(2023)研究发现，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普遍收入偏低、就业稳定性较弱，受多重因素制约，养老保

险参保率与参保意愿均不理想，其养老权益保障同时遭遇制度设计与现实条件的双重阻碍[12]。但现有研

究多集中于数字素养与养老保障或收入质量与养老保障等二元关联分析，对三者协同发展的系统性探讨

较为欠缺。部分研究过于依赖宏观数据分析，缺乏深入的案例剖析与逻辑论证，针对该群体的特异性研

究及其三者协同发展的路径体系构建仍有待深化。 
(3) 研究述评 
综合来看，积极老龄化、数字素养与灵活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已成为研究热点。国外研究为我国提供

了理论借鉴，国内研究立足国情进行了初步探讨。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视角单一，多关注单一

领域或二元关系，缺乏对三者协同发展的系统性研究；方法上偏重数据分析，对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和

逻辑论证不足；针对新就业形态农民工群体的研究针对性不强，未能结合其群体特征提出可操作的协同

路径。为此，本文以新就业形态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以人力资本理论与制度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综合

运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与逻辑分析法，选取典型的地方政策与平台实践进行深度案例研究，重点探讨

数字素养、收入质量与养老权益保障三者的协同机制与优化路径，旨在厘清其内在关联，弥补现有研究

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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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核心概念界定 

(1) 积极老龄化政策 
以《“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为引领，聚焦老年人健康保障、社会参与、

养老服务等重点方向，依托政策引导与制度优化，持续夯实养老保障基础，推动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协

同发展[2]。本文聚焦与新就业形态农民工相关的养老保障、数字技能培训、数字化养老服务推广举措，

旨在通过政策赋能提升其数字素养与收入质量，助力养老权益保障。 
(2) 新就业形态农民工 
脱离传统工厂务工模式，依托数字平台从事外卖配送、网约车驾驶等灵活就业的农民工群体[3]，普

遍具备流动性强、数字技能水平差异较大、收入稳定性不足、社会保险参保率偏低的特征[4] [10] [11]。 
(3) 数字素养 
个体在数字社会中正确、高效、安全运用数字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10]，是数字经济时代新

型人力资本的核心构成[8]。本文聚焦与农民工收入提升、养老服务相关的数字技能，划分为基础操作、

收入提升、养老服务三类核心能力。 
(4) 收入质量 
个体收入的综合水平与保障程度，侧重稳定性、可持续性与保障性。结合农民工群体特征，该指标

主要涵盖收入水平、收入稳定、收入保障三大维度，也是衔接收入状况与养老权益保障的关键纽带。 
(5) 养老权益保障 
个体依据法规政策享有的养老保险参保、养老待遇享受、养老服务获取等权益的实现与保障程度。

本文核心围绕参保权益、待遇享受权益、数字化养老服务可得性三方面展开研究。 

2.2. 理论基础 

本文以人力资本理论与制度理论为核心构建分析框架，二者相互支撑，共同解释新就业形态农民工

数字素养、收入质量与养老权益保障的协同发展机制与困境成因。 
(1) 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贝克尔等提出)指出，体现在个体身上的知识、技能与能力是推动经济发展与

个人收入提升的核心要素，并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积累[8]。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能已成为新型

人力资本的核心构成，直接影响灵活就业者的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本文基于该理论，阐释数字素养提

升对收入质量的作用机制：数字素养提升可增加新就业形态农民工的数字人力资本存量，帮助其获取更

优质的就业机会、提高工作效率、优化收入结构，从而提升收入水平与稳定性。数字人力资本的积累有

助于增强个人长期发展与收入保障能力，为养老保险缴费提供经济基础，进而支撑其养老权益。当前新

就业形态农民工数字人力资本存量偏低、价值实现受限，是制约其收入质量与养老权益保障的内在关键

原因。 
(2) 制度理论 
制度理论认为，制度是约束和引导个体行为与社会运行的一套规则体系，包括正式制度(如政策、法

规)与非正式制度(如社会规范、企业文化)。合理的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反之则会阻

碍个体与市场发展。本文运用制度理论分析指出，新就业形态农民工在数字素养、收入质量与养老权益

三方面的协同发展，受到市场与制度的双重约束。一方面，平台用工模式与运行规则制约其数字人力资

本价值转化[10]；另一方面，养老保险体系、数字技能培训等正式制度适配性不足、衔接不畅，难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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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该群体人力资本积累、收入提升与养老权益保障[5] [12]。因此，推动三者协同发展，关键在于优化

正式制度设计、规范市场主体行为。 
二者协同分析逻辑：数字人力资本存量是新就业形态农民工收入质量与养老权益保障的内在基础，

而制度(正式制度 + 非正式制度)则是数字人力资本价值实现的外部约束，二者共同决定了数字素养、收

入质量与养老权益保障三者的协同发展状态。破解三者协同发展困境，需从提升数字人力资本存量与优

化制度设计、规范市场规则两个维度同时发力。 

3. 积极老龄化政策下新就业形态农民工数字素养、收入质量与养老权益保障的现状及

协同困境 

3.1. 现状概述 

(1) 积极老龄化政策中数字赋能与养老保障相关举措 
我国积极老龄化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以数字赋能与养老保障为核心方向[2]，针对灵活就业群体的正

式制度设计不断优化。各地将新就业形态农民工列为数字技能培训重点对象，相关培训纳入国家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并享受财政扶持[13]。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制度也在持续优化完善。数字化养老服务方面，

民政部持续推进智慧养老体系与全国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拓展线上查询、办理等服务渠道[13]。总体

来看，政策形成了“数字赋能+养老保障”的双重导向，制度设计向灵活就业群体倾斜，但仍存在针对性

与衔接性不足的问题，如养老保险缴费方式未能适配农民工收入不稳定特征，且培训政策与养老保障政

策之间缺乏有效联动。 
(2) 新就业形态农民工数字素养与收入质量现状 
新就业形态农民工数字素养呈现基础能力尚可、专业能力不足的特征。多数人已熟练掌握平台接单、

移动支付等基础数字化操作，但在订单优化、线上参保等增收与保障类数字技能上掌握程度明显偏低。

受平台算法规则制约，即便具备相关技能，其数字人力资本也难以充分转化为稳定的收入增长。在收入

质量方面，该群体表现为水平偏低、稳定性差、保障不足。月均收入多集中在 4000～6000 元，与城镇职

工存在明显差距；普遍实行计件薪酬，收入波动大、易中断；扣除基本生活开支后，可用于技能培训或

养老保险缴费的可支配收入十分有限。 
(3) 新就业形态农民工养老权益保障现状 
受数字人力资本不足、收入偏低及制度短板叠加影响，新就业形态农民工养老权益保障陷入多重困境

[5] [12]。该群体养老保险参保率不足 30%，远低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压力大、待遇吸引力有限，加

之流程衔接仍有不便，从业者参保意愿不强，多优先选择现金收入；即便参保，也普遍按最低档次缴费，

未来养老保障水平有限。此外，受数字能力制约，线上参保、信息查询等数字化渠道未能充分利用[10]。 

3.2. 核心协同困境 

(1) 数字素养与收入质量的协同困境 
数字素养与收入质量形成低水平恶性循环[10] [11]：数字能力不足，使其难以获得优质就业机会、优

化工作收益，收入水平与稳定性受限；而收入偏低又导致从业者无力投入技能培训，数字素养无法提升，

最终固化低技能、低收入的处境。 
(2) 收入质量与养老权益保障的协同困境 
收入质量与养老权益保障存在“相互制约、双向脱节”的问题：一方面，收入水平低、稳定性差是其

养老权益保障不足的核心经济成因，使其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参与养老保险，即使参保也难以持续缴费；

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式制度缺陷，如缴费方式僵化、跨地区转移接续不便、待遇差距大，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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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降低了农民工的参保意愿，使其更注重短期现金收入，忽视长期养老权益储备，导致收入的养老保障

功能无法发挥，形成恶性循环。 
(3) 数字素养与养老权益保障的协同困境 
数字素养不足直接制约新就业形态农民工养老权益的获取与实现，而数字化养老服务的制度供给脱

节进一步加剧了二者的协同困境。一是数字素养不足导致农民工难以熟练使用线上养老保险参保、缴费、

转移接续等工具，直接降低了参保率；二是数字素养不足使得农民工难以有效获取养老政策信息、养老

待遇测算等资源；三是数字化养老服务平台的制度设计未充分考虑农民工的使用习惯，操作流程繁琐、

功能适配性不足，数字素养的养老服务价值无法发挥[5]，形成“数字素养不足 + 服务供给脱节”的双重

障碍。 
(4) 三者协同联动不足 
数字素养、收入质量与养老权益保障三者的协同联动不足，未能形成“数字素养提升→收入质量改

善→养老权益保障强化”的良性循环。从政策层面来看，数字技能培训、收入扶持、养老保障政策缺乏

有效衔接，各部门出台的政策各自为政，未形成协同效应；从社会层面来看，数字技能培训机构、灵活

就业平台、养老服务机构之间缺乏合作；从个体层面来看，新就业形态农民工未能充分认识到三者的内

在关联，缺乏主动提升数字素养、改善收入质量、保障养老权益的综合意识[4]。三者的协同联动不足，

使得各项举措难以形成合力，无法从根本上破解新就业形态农民工的养老困境。 

3.3. 案例分析 

本文选取浙江省杭州市(地方政策实践)与美团平台(企业市场实践)两个典型案例，通过政策/平台规则

文本分析、访谈资料分析与核心数据比较分析，提炼二者推动三者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 
案例 1：浙江省杭州市新就业形态农民工数字技能培训与养老保障融合实践 
(1) 案例基础分析 
杭州市针对新就业形态农民工推出数字技能培训与养老保障融合专项政策，以正式制度设计搭建联

动激励机制。政策核心设计包含三方面：一是开展精准免费专项培训，开设涵盖收入提升技能、线上养

老服务技能的课程；二是设置阶梯式参保补贴，参训考核合格的农民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可享个人缴费

30%的政府补贴，补贴期 3 年；三是优化数字化服务，简化线上参保流程，开发适配农民工使用习惯的养

老服务小程序。 
(2) 核心数据比较分析 
从实践效果的核心数据对比来看(见表 1)，截至 2024 年底，杭州市已有超 5 万名新就业形态农民工参

加了专项数字技能培训，其中 60%以上掌握了相关专业数字技能；农民工月均收入平均提升 20%左右，月

收入波动幅度从 30%以上降至 15%以下；养老保险参保率提升至 45%，远高于全国 28.6%的平均水平。 
 

Table 1. Comparison of core data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Hangzhou’s policy 
表 1. 杭州市政策实施前后核心数据对比 

指标 政策实施前 政策实施后 提升/改善幅度 

专业数字技能掌握率 18.2% 60.5% 提升 42.3% 

月均收入 4800 元 5760 元 提升 20% 

月收入波动幅度 ≥30% ≤15% 改善 15%以上 

养老保险参保率 26.8% 45.0% 提升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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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在机制与核心问题 
核心作用机制：杭州市通过正式制度的精准设计，构建了“数字技能培训→数字人力资本提升→收

入质量改善→参保补贴激励→养老权益保障强化”的协同机制，其核心是将数字人力资本积累与养老权

益保障进行政策联动。 
实践中存在的核心问题：一是政策补贴的制度可持续性不足，3 年补贴期满后，部分农民工因收入水

平仍有限，选择停止参保或降低缴费档次；二是培训资源的制度供给不均衡，培训资源主要集中在市区，

郊区与县域的农民工难以获取；三是数字化养老服务的适配性仍不足，养老服务小程序的部分功能仍偏

复杂，老年农民工群体的使用门槛仍较高。 
案例 2：美团平台新就业形态农民工数字赋能与收入保障举措 
(1) 案例基础分析 
美团平台针对骑手推出了数字赋能与养老权益保障的一系列举措，核心是通过平台市场规则的优化，

弥补正式制度的供给不足。平台核心设计包括：一是场景化的数字技能培训，搭建线上骑手培训平台，

以短视频、直播形式提供接单技巧、订单优化等培训；二是市场化的收入保障，推出“保底收入计划”与

订单补贴机制；三是平台化的养老服务衔接，与各地人社局合作，在骑手端 APP 设置养老保险参保专属

入口，提供一站式服务。 
(2) 核心数据比较分析 
从实践效果的核心数据对比来看(见表 2)，美团平台的举措有效推动了骑手数字素养、收入质量与养

老权益保障的协同提升：平台内骑手的专业数字技能掌握率从 22.5%提升至 55.0%；骑手月均收入波动幅

度降低至 15%以下；养老保险参保率从 25.3%提升至 35.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Table 2. Comparison of core data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ituan platform initiatives 
表 2. 美团平台举措实施前后核心数据对比 

指标 举措实施前 举措实施后 提升/改善幅度 

专业数字技能掌握率 22.5% 55.0% 提升 32.5% 

月收入波动幅度 ≥35% ≤15% 改善 20%以上 

养老保险参保率 25.3% 35.0% 提升 9.7% 

 
(3) 内在机制与核心问题 
核心作用机制：美团平台通过市场规则的优化与平台资源的整合，构建了“场景化数字培训→数字

人力资本提升→市场化收入保障→平台化养老服务对接→养老权益保障改善”的协同机制，其核心是利

用平台的场景优势与技术优势，解决了正式制度在数字技能培训供给、养老服务对接方面的不足。 
实践中存在的核心问题：一是平台培训与保障的市场化局限性，数字技能培训内容仍偏基础，且保

障措施多针对全职骑手，覆盖面有限；二是平台企业的养老责任仅停留在衔接层面，未推出与骑手收入

特征匹配的补充养老保障模式；三是平台与地方政策的协同衔接不足，平台的数字技能培训未与地方的

养老保险参保补贴政策挂钩。 
案例研究总结 
两个典型案例表明，推动新就业形态农民工数字素养、收入质量与养老权益保障的协同发展，需要

正式制度与市场规则的双重发力。但目前的实践仍存在制度可持续性不足、市场保障有局限、政策与市

场协同衔接缺失等核心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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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就业形态农民工数字素养、收入质量与养老权益保障协同困境的成因分析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与制度理论的核心分析框架，结合深度案例研究结果，新就业形态农民工数字素

养、收入质量与养老权益保障的协同困境，是个体层面、政策层面、市场层面三个层面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 

4.1. 个体层面：数字人力资本存量偏低，意识与能力双重不足 

其一，文化水平偏低制约数字人力资本积累，新就业形态农民工多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缺乏系统的

知识与技能训练，对收入提升、养老服务相关的专业数字技能理解和掌握能力弱，数字人力资本难以有

效积累[10]。其二，短视化认知导致综合发展意识薄弱，农民工更关注短期现金收入，忽视数字人力资本

提升的长期价值与养老权益保障的重要性，缺乏主动提升数字素养、参与养老保险的内在动力[11]。其三，

收入质量偏低导致投入能力不足，收入水平低、稳定性差使得可支配收入有限，难以承担数字技能培训

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即便有参保意愿也难以持续缴费。 

4.2. 政策层面：正式制度设计缺陷，针对性与协同性双重不足 

当前政策支持体系主要存在四方面不足：一是针对性不足，现有养老保险、数字技能培训等政策未

能充分适配该群体流动性强、收入不稳的特征，如缴费方式僵化、培训内容脱离实际场景[12]。二是协同

性不足，相关领域政策分属不同部门，缺乏有效联动机制，培训、参保、收入支持之间未能形成激励相

容[2]。三是可持续性不足，部分补贴期限较短，培训资源城乡分布不均，长效激励机制缺位。四是执行

监督不足，部分地区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补贴发放延迟、数字养老服务平台建设滞后等问题，影响政

策实际成效[14]。 

4.3. 市场层面：平台规则约束与责任缺失，价值实现与保障双重受限 

当前平台对新就业形态农民工的发展存在三重制约：一是算法规则阻碍人力资本变现，平台以活跃

度、评分分配订单与薪酬，技能提升难以转化为收入增长，削弱从业者学习动力[10]。二是企业社会责任

落实不到位，保障与培训覆盖面窄，相关福利多仅限全职人员，且培训仅侧重基础操作[4]。三是平台举

措与地方政策衔接不足，市场行为未对接政府补贴，难以发挥资源协同作用。 

5. 积极老龄化政策下新就业形态农民工数字素养、收入质量与养老权益保障的协同 
优化路径 

破解新就业形态农民工数字素养、收入质量与养老权益保障的协同发展困境，需坚持“个体赋能提

能力、政策优化建制度、社会协同聚合力”的核心思路，从提升数字人力资本存量、优化正式制度设计、

规范平台市场规则三个维度同时发力。 

5.1. 强化个体赋能，夯实三者协同发展的基础 

(1) 开展场景化精准培训与多维引导，提升数字人力资本与综合意识 
围绕新就业形态农民工的就业场景与需求，设计分层、场景化培训课程，将订单优化、跨平台增收

与线上参保、养老服务预约等技能有机结合。采用短视频、实操演练等形式，依托社区、平台等推动资

源下沉，并发放误工补贴、设置技能奖励，激发参与动力。同时，通过多元渠道宣传数字技能对收入的

赋能作用、养老保险政策及三者协同关系，引导其主动学习与参保，并选树“数字技能能手”等先进典

型，发挥示范带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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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搭建互助支持平台，降低学习与保障参与成本 
依托平台、社区、行业协会，构建线上线下互助交流空间，鼓励分享数字技能学习、灵活就业增收

及养老保障参与经验，推动结对帮扶。在平台开设政策咨询与技能答疑专栏，邀请人社部门工作人员、

平台技术人员提供在线支持，提升数字人力资本积累与养老保障参与的便利性，降低参与成本。 

5.2. 优化政策设计，构建三者协同发展的政策体系 

(1) 设计差异化养老保险灵活缴费方案，适配农民工收入不稳定特征 
结合新就业形态农民工收入水平低、稳定性差的群体特征，突破传统按月固定缴费的模式，设计三

种差异化的灵活缴费方案，供农民工自主选择，从制度上解决“缴费能力不足、缴费方式僵化”的核心

问题(见表 3)。 
 

Table 3. Design of flexible payment schemes for endowment insurance of migrant workers in new employment forms 
表 3. 新就业形态农民工养老保险灵活缴费方案设计 

缴费方案 具体设计 适用场景 优势 劣势 

按收入比例 
缴费 

收入有一定基础、月度波

动大的全职从业者 

按当月实际收入(5%~10%)比例

缴纳，平台代扣，缴费与收入

联动，压力小，可持续性强 
账户积累速度较慢 按收入比例 

缴费 

按单缴费 以计件收入为主、订单量

相对稳定的从业者 

每完成一笔订单扣除固定小额

费用(0.5~1 元)，门槛低，贴合

其计件收入模式，易于参与 

单笔金额小，需长

期持续积累 按单缴费 

阶段性缴费 收入波动极大、可能出现

临时中断的从业者 

可自主选择按月/季/年缴费，允

许预缴或缓缴(无滞纳金)，时间

与金额高度灵活 

缴费不规律，积累

速度不稳定 阶段性缴费 

 
配套保障措施包括：建立政府缴费补贴长效机制，对选择灵活缴费方案的农民工给予个人缴费

20%~40%的动态补贴，补贴比例随缴费年限和收入水平调整；优化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制度，实现

全国账户互联互通与自动转移；合理核定养老待遇，依据缴费年限与金额精准核算，以缩小灵活就业人

员与城镇职工间的养老待遇差距[12]。 
(2) 构建政策协同与培训资源统筹机制，推动数字人力资本积累与养老保障联动 
为构建协同高效的政策支持体系，应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推动数字技能培训、收入扶持与养老保

障深度融合。可将培训与参保挂钩，对通过认定培训者给予缴费补贴和激励；对稳定就业、收入达标且

持续参保者，提供额外收入与养老账户补贴[2]，并纳入地方绩效考核。同时，将该群体列为全国培训重

点，加大投入推动资源下沉，依托社区与平台服务点构建基层网络，并将平台合规线上课程纳入认定体

系，实现政市资源协同互补。 

5.3. 强化社会协同，搭建三者协同发展的支持平台 

(1) 规范平台规则与压实主体责任，构建市场化支持体系 
由市场监管、人社等部门联合出台平台算法与薪酬规则指引，要求平台优化订单分配与评价体系，

将数字技能、服务质量等作为核心指标，保障技能提升能同步转化为收入增长，并建立算法公开与合规

审查机制。同时，设计并推行多层次、可持续的平台养老责任模式，如强制性商业养老保险、平台化企

业年金及缴费补贴兜底等，将平台履责情况纳入信用评价，并通过跨部门监管推动落实，从市场机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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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制度短板、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2) 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形成“四位一体”的良性循环支持网络 
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责、社区支撑、社会补充”的协同体系。政府负责政策制定、规则监管与资

源统筹；平台企业履行市场主体责任，开展场景化数字培训、优化收入保障、落实养老支持；社区提供

基层服务，组建数字帮扶队伍，提供一对一参保指导与信息查询；社会组织发挥补充作用，开展公益培

训，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缴费补贴。通过多方协同，形成“数字素养提升→收入质量改善→养老权益强化

→主动提升数字素养”的良性循环机制。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在积极老龄化政策背景下，我国新就业形态农民工的数字素养、收入质量与养老权

益保障现状与政策目标存在差距，三者受数字人力资本不足的内在约束及平台规则、制度缺陷的外在制

约，形成低水平循环困境。案例研究表明，破解该困境需正式制度与市场规则协同发力，但当前实践仍

存在制度持续性不足、保障覆盖有限、政市衔接不畅等问题。 
为此，需构建“个体赋能–政策优化–社会协同”的系统路径：通过精准培训与多维引导强化个体

能力；通过设计灵活缴费方案、建立政策联动机制优化制度设计；通过规范平台算法、创新企业责任模

式、推动多元共治完善社会支持。三者的内在关联决定了其协同发展是破解该群体养老困境、推动积极

老龄化政策落地的核心路径。 

6.2. 研究展望 

结合新就业形态与积极老龄化政策发展趋势，后续可从两方面深化研究：其一，开展不同类型新就

业形态农民工(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三者协同发展的差异化研究，探究其协同发展的差异与成因，提

出针对性优化路径；其二，开展数字技术赋能三者协同发展的创新应用研究，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

区块链等技术在农民工数字技能培训、养老保险灵活缴费、跨地区转移接续等场景的应用，为三者协同

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整体而言，新就业形态农民工数字素养、收入质量与养老权益保障的协同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个体、政策、社会多方发力。在积极老龄化政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唯有坚持人力资本提升与制度优化

并重、政策引导与市场协同发力，才能切实推动三者协同提升，保障新就业形态农民工养老权益，促进

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实现老龄化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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